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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技能學程與一般高職差異



建教合作種類
(一) 輪調式建教合作：就學三年內，原則為三
個月在校，三個月在職場實習，交替進行學校
與職場的輪調，為最具規模的辦理方式

(二) 階梯式建教合作：一、二年級在學校接受
基礎教育，三年級前往職場接受專業技術訓練
學習。

(三) 實習式建教合作：藉由學期中安排學生到
企業機構實施校外實習，讓學生熟練各種生產
機具的操作及就業技能。

(四) 專案式建教合作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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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技能學程以就業導向為目標，可學
得一技之長

免費提供學生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目
教材，圖文並茂內容淺易

規劃職涯體驗課程、業師協同教學、強調技能
檢定，增加與業界鏈結，強調實務實作能力

採年段式課程設計，輔導同學參加技能檢
定，取得技術士證照

1

2

3

4

實用技能學程辦理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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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技能學程輔導分發作業



分發作業重要日程
•校內報名 : 4月30日至5月7日(五)中午

•報名確認 : 5月10日(一)12:30團諮室

•分發放榜 : 6月7日(一)上午10:00 

•申請成績複查:6月8日(二)        

•新生報到 : 6月10日(四) 上午9:00 ～ 11:00

•報到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: 6月11日(一)中午12時前



輔導分發對象

A表

本分發採全國統一分發,如有跨區重複報名時，家長應回第一次報名區
取消報名後，方可至第二區報名。

未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之應
(歷)屆國中畢（結）業生

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並取
得職群成績之應 (歷)
屆國中畢（結）業生對象

B表

具備原住民或身心障礙學生資格者各班另有2%外加名額

(需繳交具備身份之相關證明文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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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（結）業生

2.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（結）業生

3.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（結）業生

4.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非應屆畢（結）業生

16

分發優先順序
學生依其志願序分發，分發對象優先順序及
分發比序規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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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分發優先順序

相同志願序申請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，依下列規定順序分發：

1.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（結）業生為最優先分發對象:

(1)曾參加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

展獲獎並為低收入戶者。

(2)曾參加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辦之技藝競賽或成果

展獲獎者。

(3)低收入戶。

(4)職群綜合表現積分。相同時，則依

a.相關職群成績轉化分數；b.選習之所有職群平均分數；

c.選習技藝教育修習點數；d.特殊表現得分等比序項目排序進行分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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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應屆畢（結）業生為第三優先分發對象:
前二優先順序分發如尚有缺額時，依下列順序分發：

1.低收入戶。
2.中低收入戶。
3.家戶年所得30萬元以下。
4.家戶年所得60萬元以下。
5.符合教育部就學貸款家庭年收入114萬元（含）以下。
6.具技藝學習傾向，並持有學校證明者（生涯發展規劃書）。
7.特殊表現及國中綜合活動領域前五學期平均成績加總後，
依分數高低進行分發。

8.前1~7項各項目比序皆相同者，增額錄取。

未曾選習國中技藝教育分發優先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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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願序分發

志願序分發係以學生志願之順序加以分發 : 

• 同時選填同一校科為第一志願學生，依積分高低評比分發。

• 同一校科第一志願分發後，如尚有缺額，再就以此校科為

第二志願學生，依積分高低評比分發。

• 依此類推至各校科額滿為止。



相關資料下載
國立新營高工首頁
http://www.hyivs.tn.edu.tw/

⇒點選臺南區實用技能學程分發(新營高工
首頁右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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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用技能學輔導分發重要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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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申請書之備註項目
繳交文件(有修技藝課程者)：
1.申請書Ａ
2.修習職群證明書(上學期)
3.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
4.技藝競賽獎狀或證明文件
5.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(中低無)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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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申請書之備註項目
繳交文件(未修技藝課程者)：

1.申請書B
2.綜合活動前五學期成績單影印本(加蓋
職章)
3.生涯規劃書
4.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
5.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
6.「家戶年所得、家庭年收入」請檢附稅
捐機關證明文件
7.特殊表現證明文件



技藝教育分數填報說明

55.81食品群00學校

有修技藝教育者



家戶年所得須
檢附父母雙方，
若單親者檢附
戶口名簿

無修技藝教育者

請至國稅局申請
要帶申請人的身份證、印章

報稅單無
法證明



特殊表現給分說明
• 指與報名職群相關之特殊優異表現，包括各直轄
市、縣(市)政府主辦之競賽（不包括原用於分發
優先順序之項目）、科展或觀摩發表等。

• 本區各項加分標準如下表：

項目
名次

全國級 區域級 縣市級 丙級技術
士證照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 個人 團體

1~2名 8 4 6 3 4 2 7.5

3~4名 7.5 3.75 5.5 2.75 3.5 1.75

5~6名 7 3.5 5 2.5 3 1.5

佳作 6 3 4 2 2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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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展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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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顧弱勢學生
兼顧產業需求

年段式就業導向，
發揮實用技能學
程精神

科別對準就業市場
需求，精緻化發展

輔導分發採
一階段辦理

實用技能學程未來因應策略（一）
政策方向

實用技能學程進路，朝
就業導向專班 產學攜
手合作 教育模式辦理

5

4

3

2

1



實用技能學程未來因應策略（二）
課程規劃

•配合教育政策推動技職再造計畫

•辦理就業導向課程專班，延伸科技大學

•配合科技大學辦理產學攜手課程專班

•積極安排學生赴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

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

•推動技能檢定、務實致用

•協助國中辦理生涯教育群科體驗課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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